
2018 年荣成市转移支付情况说明 
 

2018年，我市预计收到中央、省、市三级安排转移支付

资金预算额 243609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一、 一般性转移支付预算额 127619 万元 

1、均衡性转移支付 2425 万元，主要用于消除各地方政

府间存在的税收能力与其基本需求开支的横向不均衡，保证

各地区间社会公共服务水平的基本一致性。  

2、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 1017万元，主要用

于增强基层政府“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能力，保障基

层政府实施公共管理、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以及落实中央和省

各项民生政策基本财力需要。  

3、基层公检法司转移支付 2457万元，主要用于公检法

司、边防部队公安派出所等基层执法单位公安办案业务和装

备建设支出。 

4、城乡义务教育等转移支付 3283万元，主要用于完善

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善薄弱地区基础教育办学条

件，推动教育资源均衡配置。  

5、基本养老金转移支付 6690万元，主要用于保障城乡

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发放，对城乡低保对象等低收入群

体进行补助。  

6、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 4027万元，主要用于支持开

展村级公益事业“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和美丽乡村建设等，

进一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7、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 1221 万元，主要用于缓解

产粮（油）大县财政困难，调动政府抓好粮食生产的积极性，

巩固粮食安全基础。 

 8、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 1496 万元，主要用于加

强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保护力度，提升重点生态功能区

生态环境水平。 



9、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 105003万元，主要包含企业事

业单位划转补助收入、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转移支付、固定数

额补助收入和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用于推进区域协调发展、

经济转型升级、城镇化、生态环境保护以及扶贫攻坚等方面

支出。  

二、 专项转移支付预算额 115990万元 

1、农林水方面 70151 万元，主要用于支持农业科技和

现代农业生产发展、农业综合开发、重大动植物病虫害防治、

耕地质量提升、植树造林和森林资源保护管理、水利发展等

方面支出。 

2、交通运输方面 7895万元，主要用于支持实施公路安

全生命防护工程、港口建设维护以及农村公路建设养护等方

面支出。  

3、节能环保方面 9096 万元，主要用于环境保护管理、

环境监测监察、污染防治、能源节约利用等方面的支出。 

4、住房保障方面 10154 万元，主要用于廉租住房、棚

户区改造、农村危房改造等保障性安居工程支出以及住房改

革等方面的支出。 

5、国土海洋气象方面 4993万元，主要用于国土资源事

务、海洋管理事务、测绘、地震及气象等国土海洋气象方面

的支出。 

6、资源勘探信息等方面 3114 万元，主要用于支持工业

提质增效、安全生产、中小企业创业补助及创新奖励等方面

支出。 

7、社会保障和就业方面 2727万元，主要用于支持养老

服务业发展、促进就业创业、优抚安置、民政社会服务以及

残疾人康复救助等方面支出。 

8、其他方面 7860 万元，主要用于科学技术、文化体育

与传媒、一般公共服务、国防、公安安全、金融监管与调控

等方面支出。 



2018 年荣成市一般公共预算 
 “三公”经费预算安排情况说明  

 

2018 年，荣成市一般公共预算 “三公”经费预算总额

3330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 80万元；公务用车购

置及运行费 2750 万元，其中：公车用车购置费 150 万元，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2600万元；公务接待费 500万元。 

2018年我市一般公共预算 “三公”经费预算比 2017 年

减少 870 万元，减幅 20.71%。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增加

25 万元，减幅 45.45%，主要原因是由于国际形势及对外开

放工作交流需要，赴韩国、日本等国家出国团组将有所增加，

在按照因公出国范围和报销标准核定测算后，经费将预计出

现一定程度的提高。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比 2017 年减少

517 万元，减幅 15.82%，其中：公务用车购置减少 22 万元，

减幅 12.79%，主要原因为事业单位公务用车改革尚未推开，

鉴于部门公务活动需要，预计还有公车购置费用发生；公务

用车运行维护费减少 495 万元，减幅 15.99%；主要原因是我

市进一步规范了部门经费使用和财务管理，部门公车运行维

护费根据实际情况预计会有较大幅度的压减。公务接待费减

少 378万元，减幅 43.05%，主要原因为近几年相继出台公务

接待政策性文件及接待标准，我市也不断加大力度规范公务

接待活动，公务接待费用预计将进一步大幅压减。 

2018 年一般公共预算 “三公”经费预算严格按照不超

过 2017年预算数总额控制，且为 2018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 

“三公”经费支出的上限，全市各部门将在总预算规模内，

按照相关管理制度从严控制“三公”经费支出。 

 



 

2017 年荣成市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一、实行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管理。预算单位在编

制部门年度预算时，对金额 50 万元以上的项目实行绩效目

标管理，根据项目立项依据、可行性、必要性和项目用途等

设定，相关业务科室对单位申报的预算项目进行全面梳理、

加强审核，确保绩效目标可衡量、可落实。2017年应实行绩

效目标管理的重点项目个数 184个，实际实行绩效目标管理

的项目个数 184个，实际实行绩效目标管理项目数量占应实

行绩效目标管理重点项目数量的比重达到了 100%的全覆盖。 

二、扩大绩效评价管理范围。为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引

导扶持作用，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选定社会关注较高、

资金投入较大或持续扶持的财政政策资金项目进行绩效评

价。2017 年应实施绩效评价的重点项目个数 82 个，实际实

行绩效评价的项目个数 82 个，实际实行绩效评价项目数量

占应实行绩效评价项目数量的比重达到了 100%的全覆盖。目

前绩效评价涵盖的领域拓展到教育、医疗卫生、科学技术、

环境保护、农业综合开发等各个民生重点方面。 

三、加强结果应用。2017年年底，财政部门选定部分重

点绩效评价项目的绩效评价结果向我市政府作出专题报告，

2017年有突出成效的项目为检验检测中心项目绩效评价，从

项目概况、存在的问题以及改进建议作出了详细说明，并及

时将年度绩效评价结果在政府信息公开网上向社会公开；同

时将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挂钩，以项目跟踪评估结果作



为重要参考依据，对执行效率高、绩效好的项目在下年度预

算中优先予以安排。对 2017年已开展的重点绩效评价项目，

市财政局将评价结果与 2018 年预算安排和资金分配挂钩，

对绩效良好的项目优先安排资金，绩效较差的要进行整改，

并酌情调减预算直至撤销项目。同时根据 2017年部门预算

绩效管理综合评价单项评价结果对 2018年预算安排作出了

适当调整，如检验检测中心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对其年度预算

管理体制作出了根本性的调整和改变，使资金使用更为有效。 

三、开展部门预算绩效管理综合评价。为全面提升全市

预算管理工作水平，按照《荣成市部门预算绩效管理综合评

价方案》要求，对全市所有使用财政资金的预算单位，其中

一级单位 89 个、二级单位 122个，在 2017 年 1月开展了一

次部门预算绩效管理综合评价，并依据评价结果从年初部门

预算安排公用经费中拿出 5%的比例，对部门给予激励性奖励

或惩戒性资金收回，对下年度预算安排做适当调整，实现从

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到部门全过程绩效评价的纵深推进。 

 

 


